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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畜牧學會 函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0月 3 日 

發文字號：111中畜牧字第 01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會舉辦「第 26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 111年度年會」，請查照。 

說明： 

一、 本會訂於 111 年 12月 10日（週六）假中國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舉行「第 26

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 111年度年會」，敬邀參與。 

二、 111年會論文投稿期間自 111年 9月 15 日（週四）上午 08：00 起，至 111 年

10月 22日（週六）中午 12：00止。 

三、 敬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步驟 1至步驟 6之全部資料上傳，並且預覽為一頁內

始得送出。 

四、 業經理監事會議決議，截止後不再開放上傳與摘要修改，敬請留意截止時間與

摘要完整性，以維自身權益。 

五、 投稿時間結束後，系統自動關閉上傳功能，未完成者視為無效投稿，本學會保

有退稿與退費之權利。 

六、 為鼓勵年輕研究人員與在校學生從事有關畜牧學術研究並發表論文，特訂定中

國畜牧學會論文新人獎辦法 (如附件)。 

七、 因應疫情與配合防疫政策，本學會保有 111 年會活動之彈性措施，相關訊息以

學會公布為主。 
 

正本：本會理監事、全體會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

技術學系、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國立宜蘭大學

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東海大學畜產與生物

科技學系、中國文化大學動物科學系、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動物科技研究

所、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中華民國養雞協會、中華民國養豬協會、中華民國養

鵝協會、中華民國養鴨協會、中華民國養羊協會、中華民國乳業協會、台灣區人

工飼養鴕鳥協會、臺灣飼料工業同業公會、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美嘉

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惠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禮



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贏創股份有限公司、生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味全食

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府泉實業有限公司、帝斯曼營養品股份有限公司、益瑞國

際有限公司、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飼料部、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糖業公

司 

副本：本學會秘書處 

 理事長   

 

 



中國畜牧學會論文新人獎敘獎辦法 

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3次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12月3日第20屆第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4次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 6月30日第22屆第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5次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10月3日第23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6次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11月18日第24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7次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2月23日經第25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8次修正通過 

 
 

第一條 中國畜牧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年輕研究人員與在校學生從事有

關畜牧學術研究並發表論文，特訂定本辦法獎勵之 

第二條 凡本學會會員從事有關畜牧學術研究之研究人員或學生，年齡在三十五

歲以下者，在本會該年度年會依有關規定提出論文壁報或論文宣讀，

且為第一作者，得為本獎之候選人。 

第三條 為鼓勵大學生參與發表論文，特設大學組，限定具大學生資格者參賽。 

第四條 本會設論文新人獎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會）掌理審議事宜。 

第五條 審議會設委員七人以上，得分組評審，本會會誌總編輯為當然委員，並

為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本會理監事會就會員中聘請之。 

第六條 論文壁報之審查以格式及內容（含應用價值）為主；論文宣讀之審查以

口頭報告內容（含應用價值）、報告方式及答詢應對為主。同候選者

具有二篇或以上論文（論文壁報與論文宣讀併計）時，僅擇一組別參

加新人獎。 

第七條 本獎受獎人每人以一次為限，每年受獎人名額以該年度候選人數之五分

之一為原則。 

第八條 本會於該年度年會會場張貼得獎人名單，並在會後寄發獎狀，且在次年

第一期本會會誌刊登得獎人及其論文題目。得獎人須於本會會誌，以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文章，始得於獲獎五年內享有本會補助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部分費用一次。 

第九條 自109年度年會起，各組論文宣讀得獎人每人頒發獎金新臺幣5,000元

整；各組論文壁報得獎人每人頒發獎金新臺幣3,000元整。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